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、东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做好2017年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和公布工作的通知》（佳东政办发〔2018〕5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东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，由局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。报告全文包括概述、政府信息公开情况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2018年工作思路等4部分组成。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。现向社会公布东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
一、概述
   2017年，区卫生计生局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立足部门职能，健全组织机构，保障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依法、及时、准确、有序地开展。一是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，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，具体业务负责人为成员的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切实保证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力量。二是建立健全了东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信息公开工作制度，对信息公开遵循的原则、内容形式等作出具体规定。三是明确责任，指定专人负责信息公开工作，做好公开信息审查、信息报送、实时更新等工作。四是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。利用各种传统公开方式的同时，加强网上公开，方便群众了解相关信息。
二、政府信息公开情情况
 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在主动公开信息工作中，我局认真落实《条例》和区委、区政府的各项要求，通过东风区政府网站、政务公开栏、会议等方式，主动公开政府工作信息。2017年，通过区政府网站发布基本概况1篇，通知公告5条，工作动态60条、政策法规3件、专题专栏2件、办事指南10条；印发健康龙江行动《健康66条—中国公民健康养身读本》18期。
 （二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  2017年，区卫生计生局未收到信息公开的申请。
 （三）、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  因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没有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。
 （四）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情况
  全年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而提起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。
 （五）、涉及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情况
  2017年，区卫生计生局未办理答复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。
 （六）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  因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全年未发生费用收支。
  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   2017年，区卫生计生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但与公众需求还存在一些差距，主要是部分信息公开不够及时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还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，公开形式便民性需要进一步提高。

 四、2018年工作思路
  2018年，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认真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，以求真务实的作风，扎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重点抓好以下工作：一是切实提高机关干部对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，作为加强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，营造良好的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环境。二是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和监督，层层落实责任，确保把政府信息公开、办事公开工作落到实处。三是健全和完善信息公开各项制度，规范和完善政务、信息公开的内容、形式，对涉及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、重大决策应该公开的及时公开，同时有区别地抓好对内与对外公开，提高公开针对性、实效性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   东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8年3月1日
